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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之目的及屆期處理」 

問答集(Q&A) 

Q1：招標設定地上權是否涉及住宅政策? 

A： 

一、 國有非公用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以財政為目的，非屬住宅政策一

環。本署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下稱地上權

要點)辦理招標設定地上權，釋出土地使用權予民間，政府保有土

地所有權，收取權利金、地租及稅收，創造永續財源。其主要目的

在於「國有土地活化」及「增裕國庫收入」，屬於財政與土地資源

活化範疇，無涉住宅政策與居住正義。通案由得標人依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定容許使用項目開發運用，使用用途包括商場、商辦、

旅館、住宅、工廠等多元產品。99 年至 114 年底之平均標脫率

38.74%，存續 201件，其中規劃作住宅使用 89件、非住宅使用 72

件(其餘 40件評估用途中)。 

二、 另本署配合住宅政策及主管機關就本署經管待活化土地規劃興建

社會住宅需求，自 111 年起針對屬住宅區且符合社會住宅基地選

址原則之國有土地，先徵詢中央及地方住宅主管機關確認無興建

社會住宅需求，始續行招標設定地上權作業。倘地上權屆期，地上

權人屬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宜由本署透由社會福利機制協助引介

申請社會住宅解決居住需求。 

 

Q2：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期之處理方式? 

A： 

一、 地上權要點涉及地上權屆期處理之規定如下： 

(一) 地上權及地上建物讓與時，受讓人承諾地上權消滅時，將地上建

物所有權無償移轉為國有，並無條件遷離。(第 18點及第 19點) 

(二) 地上權消滅後，本署所屬分署應通知地上權人於地上權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 1 個月內將地上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為國有，並無條件

遷離。(第 23點) 

二、 本署所屬分署依上開規定收回國有不動產後，考量老舊建築物耐

用年限已屆、建物結構安全等，應適時評估重新辦理招標設定地

上權、參與都市更新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等方式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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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符合當時建築技術規範及耐震設計之地上建物，以確保建物

安全及促進地利，提供民眾良好居住環境。 

 

Q3：地上權屆期不得續約之理由? 

A： 

一、 續約機制須考量契約公平性，並整合全部地上權人達成共識 

(一) 招標設定地上權案係透過公開市場競標，公告招標時招標文件清

楚揭示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等，

投標人參與投標時即已評估，經得標並簽訂契約，倘轉讓受讓人

亦承諾繼受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雙方達成意思合致，當遵循誠

信及契約嚴守原則，且受讓人於地上權存續期間亦得於不動產市

場再次轉讓。 

(二) 地上權屆期續約機制涉地上權人意願整合，倘地上權人續約意願

不一，部分建物收回為國有由本署研議建物活化方式、部分建物

因地上權契約續約不收回維持私有，造成個案標的之建築物產權

公私有混雜，及管理使用情形複雜等問題，爰應整合全部地上權

人達成續約共識進行結構安全鑑定，並收取維修補強費用及協調

續約權利金與地租。惟續約權利金及地租計收基準倘反映當時土

地市價一定成數及公告地價水準，並非全部地上權人均有意願支

付。 

二、 地上建物年久具安全性疑慮，無法確認後續使用年限 

(一) 依「國有非公用房屋分類表」規定，主要材質為鋼筋混凝土、鋼骨

鋼筋混凝土之最低使用年限分別為 45年、60年。地上權期限屆滿

時，地上建物已使用近 50 年或 70 年，須重新確認結構安全，惟

地上權使用用途包括商場、商辦、旅館、住宅、工廠等多元產品及

使用狀況差異，倘修正地上權要點延長存續期間或增訂續約機制，

需通盤考量各種用途需求及結構差異，設計通用於各種情形之機

制，惟無法確認各類地上權產品屆期後可使用年限，尚難訂定統

一標準。 

(二) 不論建築物本身屬於地上權屆期續約而未收回之私有建築物，或

收回後再提供使用之國有非公用建築物，即使地上權人或本署委

託專業技師鑑定地上建物狀況是否有安全疑慮或修繕補強後，繼

續由地上權人使用，因其坐落國有非公用土地，一旦發生建築物

結構安全事件，將致社會負面效應。 


